
7/31(四)、8/1(五)、8/5(二)

高雄市114 學年度國教階段
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安置工作說明會

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



鑑定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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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召 戴官宇校長兼任
副召 分機51
高中職承辦 分機55
國教承辦 分機52
學前承辦 分機59 
鑑定系統 分機56
鑑評承辦 分機57

鑑定中心2624900 、特教科3737646



第一部分

鑑定安置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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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安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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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需求補件，若
資料不齊無法研
判者，予以退件

仍需補充佐證資
料請上傳於「其
他」欄位中

學校至特通網接收
學生；結果通知書
以掛號郵寄給家長

報名

1

補件

初評會議

與家長溝通點選
「申請複審」或
「接受初評決議」

補正 安置結果

複審會議

至鑑安網確認議
程，提前10-15分
鐘參加複審會議

2 3 4 5 6

學校備齊資料後
至鑑安網及

特通網提報鑑定



鑑定安置工作時程&申請類型

2

3

4

1

114-1鑑定安置

114年8月~114年10月

• 新提報疑似個案
• 重新評估
• 國三跨教育階段
• 延長修業年限
• 停止/放棄特教服務

114-2鑑定安置

114年10月~114年12月

114-3鑑定安置

114年11月~115年3月

• 新提報疑似個案
• 重新評估
• 國三跨教育階段
• 小六跨教育階段
• 延長修業年限
• 停止/放棄特教服務

• 新提報疑似個案
• 重新評估(7/31到期)
• 小六跨教育階段
• 小一提報疑似學習

障礙
• 延長修業年限
• 停止/放棄特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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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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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特殊教育身分及
安置班型自鑑定安置
結果公告日起生效

鑑定通過接收後

教育局函送「將逾期
鑑定之身心障礙學生
名冊」，學校須在該
期程提報鑑定，若未
提報將移除學生之特
教身分

重新評估日期到期



鑑定中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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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出學校

聯繫鑑定中心
進行退件

提供鑑定資料給
轉入學校

轉入學校

聯繫鑑定中心
完成後續提報
與接收作業



共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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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鑑安網點選「申請複審」
並填寫複審障別、理由

非極偏/特偏/偏遠地區
學校請填寫申請表

上傳補正資料至「其他」欄位
（該障別的綜合評估報告及相

關資料）

如家長因故無法出席會
議，請學校提供「複審
會議通知暨委託書」

委託書

視訊申請申請複審

複審會議轉換障別



小六跨階段安置

• 欲就讀私立學校、國立大學附屬學校：
提供「入學相關證明」

• 欲就讀外縣市學校：依轉學流程發文
至特教科

安置學區學校為原則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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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注意事項

※申訴乃重新審查鑑定流程的合法性
並不會在申訴會議上當場改變鑑定
結果請務必與家長說明

對鑑定安置結果有疑義，請於收到該
場次特殊教育複審會議結果通知書之
次日起30日內（含假日）由學校協助
家長以書面向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提出
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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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出國就學、休學後返校復學

同一教育階段

重評日期未過期或仍在適
用階段內者仍有特教身分；
重評日期已過期者，須於
最近一次鑑定安置工作期
程重新申請鑑定安置

跨教育階段

跨階段期程結束前復學者
可在跨階段期程提出鑑定；
跨階段期程結束後復學者
請學校緊急提報鑑定安置

下一教育階段

未申請跨教育階段鑑定安
置者，復學後將無法維持
特教身分，如有特教需求，
則由復學後就讀之學校提

出鑑定安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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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申請鑑定安置

初評會議前放棄

「放棄鑑定安置聲明書」

系統以退件處理

初評會議後放棄

「放棄鑑定安置結果聲明書」
+

「個案會議記錄(含簽到)」

進複審會議書審

複審會議後放棄

下一期程提報
&

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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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就學安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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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就學安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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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鑑定安置申請類型
&送件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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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安網送件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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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跨階段轉銜安置

G延長修業年限

C重新安置

B重新評估

A新提報疑似個案

E停止特教服務

鑑定安置

1. 確認障礙類別
2. 酌減班級人數
3. 巡迴輔導服務

不同屬性特教班別

1. 跨教育階段
2. 申請安置(小六)
3. 申請鑑定證明(國三)

1. 放棄特教身份
2. 巡輔服務結案



補充說明

未具有特教身分之學生(含前次鑑定為疑似生/非特生)

安置特教班型
1.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2. 不分類資源班
3. 集中式特教班
4. 各類巡迴輔導班

可同時申請酌減班級人數、巡迴輔導服務(情巡除外)
相關附件請參考「送件資料一覽表」上傳至系統

A類新提報疑似個案

對象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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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1. 轉換障礙類別之學生
2. 鑑定清冊有壓重評日期之學生(需在有效日期前提報)

對象

B類重新評估-確認障礙類別

安置特教班型
1.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2. 不分類資源班
3. 集中式特教班
4. 各類巡迴輔導班

可同時申請酌減班級人數、巡迴輔導服務
相關附件請參考「送件資料一覽表」上傳至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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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有酌減班級人數需求之學生

對象

B類重新評估-酌減班級人數

申請條件
根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調
整班級人數或提供人力資源及協助辦法第三條及第四
條」，學校提供人力資源及協助後，認有減少普通班
班級學生人數必要者再提出申請。

1. 適用階段內通過酌減之學生若市內轉學仍可沿用
2. 外縣市轉學之學生須重新提報鑑輔會審議酌減需求
3. 若有下一個學年度酌減班級人數或適性導師等需求

者，應於正式期程提報申請
4. 在申請表上填寫酌減人數理由及班級資訊

2

3

4

1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561


B類重新評估-酌減班級人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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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在鑑定有效期限內，有巡迴輔導服務需求之學生

對象

B類重新評估-巡迴輔導服務

步驟

1. 申請學校填寫「巡迴輔導申請表」
2. 聯繫提供巡迴輔導服務之教師進行評估
3. 巡輔教師填寫「巡迴輔導鑑定資料表」

鑑定清冊有壓重評日期之學生
1. 障別與巡輔服務同時需要重評→「確認障礙類別」
2. 障別仍在適用階段內，巡輔服務重評

→「巡迴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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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因障礙情形改變、能力改變、適應不良或其他特殊需
求等情形，有轉安置需求之學生

對象

C類重新安置-不同屬性特教班別

不同屬性特教班別互轉
1.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2. 不分類資源班/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3. 集中式特教班
4. 特殊學校集中式特教班

轉出學校提出申請並備妥相關送件資料，檢附兩校聯
繫紀錄，視需求可邀請轉入學校共同出席複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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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已有特教身分之小六、國三學生

注意事項
1. 於跨教育階段欲提報疑似個案者，請用「新提報

疑似個案」申請
2. 若學生於下一教育階段有酌減班級人數、巡輔服

務之需求，請備妥相關資料，一併審議

跨教育階段不通過為非特教生者，可維持特殊教育服
務至該教育階段止

D類跨階段轉銜安置-跨教育階段

對象
2

3

4

1



補充說明

小六一年內通過鑑定之學生

不適用之情形
1. 鑑定清冊有特別標註須重評之學生
2. 一年內通過之申請類型為「酌減班級人數」
3. 一年內通過之申請類型為「巡迴輔導服務」
4. 國中階段有酌減班級人數、轉換障別、更改安置

班型、新申請巡輔服務需求之學生

⚫ 114-2提跨階段→113-2、113-3、114-1通過鑑定
⚫ 114-3提跨階段→113-3、114-1通過鑑定

D類跨階段轉銜安置-申請安置

對象
沿用原本通過之障別、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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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國三一年內通過鑑定之學生

不適用之情形
1. 鑑定清冊有特別標註須重評之學生
2. 一年內通過之申請類型為「酌減班級人數」
3. 一年內通過之申請類型為「巡迴輔導服務」
4. 報名適性安置須加註智力問題者

⚫ 114-1提跨階段→113-1、113-2、113-3通過鑑定
⚫ 114-2提跨階段→113-2、113-3通過鑑定

D類跨階段轉銜安置-申請鑑定證明

對象

沿用原本通過之障別、班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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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文件

已有特教身分之學生欲放棄特教身分者

補充說明

1. 請與家長溝通，放棄特教身分後學生無法繼續享
有特殊教育學生相關權益

2. 請家長於同意書內勾選「立即放棄」，或是「服
務至該學期截止」

放棄特教身分同意書(附件二之一)

E類停止特教服務-放棄特教身份

對象
2

3

4

1



檢附文件

原接受巡輔服務之學生欲結案者

補充說明

1. 若尚有接受特教服務需求，另行提出「重新評估
-確認障礙類別」

2. 請家長於同意書內勾選「立即結案」，或是「服
務至該學期截止」

巡迴輔導服務結案同意書(附件二之二)

E類停止特教服務-巡輔服務結案

對象
2

3

4

1



根據

已有特教身分之學生，因身心發展狀況及教育需求，
需在原教育階段繼續就學，以提升其學習效果者

補充說明

1. 學校召開個案輔導會議，確認延長修業年限有助
學生日後生活與學習適應

2. 延長之年級以目前就讀年級為原則，每次核定最
長為一年，但國民教育階段總延長年限以不超過
二年為原則

高雄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延長修業年限實施
要點

G類延長修業年限

對象

2

3

4

1

https://outlaw.k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105


114學年度送件資料一覽表更正1

應考服務申請表欄位
原先是跨教育階段

視需求檢附

移除應考服務申請表欄位
(自113學年度開始，應考
服務回歸會考中心審查，

故刪除該欄位)

113學年度(舊) 114學年度(新)

2

3

4

1



114學年度送件資料一覽表更正2

提報情緒行為障礙鑑定之
資優生仍須檢附魏氏智力
量表或心理衡鑑報告

提報情緒行為障礙鑑定之
資優生得視需求檢附魏氏
智力量表或心理衡鑑報告

※身障生提報仍為必檢附

113學年度(舊) 114學年度(新)

已通過資優鑑定之學生無須再排除智能因素導致嚴重影響學校適應
情緒行為障礙之學生仍須排除，故仍為必檢附資料

2

3

4

1



2

3

4

1



114學年度送件資料一覽表更正3

新提報自閉症鑑定之資優
生仍須檢附魏氏智力量表

或心理衡鑑報告

新提報自閉症鑑定之資優
生得視需求檢附魏氏智力
量表或心理衡鑑報告

※身障生提報仍為必檢附

113學年度(舊) 114學年度(新)

已通過資優鑑定之學生無須再排除智能因素導致學生在學習及生活適應
上有顯著困難；新提報自閉症之學生仍須排除，故仍為必檢附資料

2

3

4

1



2

3

4

1



114學年度送件資料一覽表更正4

無「其他障礙」類別
新增「其他障礙」類別

使用感官生理類綜合評估報告

113學年度(舊) 114學年度(新)

其他障礙例如燒燙傷、腦傷及癲癇等
相關疾病應經由該專科醫師診斷

2

3

4

1



2

3

4

1



第三部分

檢附資料
注意事項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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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資料之有限期限

半年 半年

半年 一年

醫院診斷證明

學障相關測驗鑑定安置同意書

情障測驗資料

以複審會議第一日為基準

2

3

4

1



檢附資料之有限期限

一年
12歲以下⭢3個月
12歲以上⭢一年

二年 二年

心理衡鑑報告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
(第3版)

修訂中華適應行為量表
(CABS)

魏氏智力測驗

以複審會議第一日為基準

2

3

4

1



申請鑑定安置同意書

1. 學生申請鑑定安置應由學
生法定代理人雙方簽章或
實際照顧者簽章(若有特
殊原因請備註，如：單親、
失聯等)

2. 若勾選實際照顧者需簽署
「實際照顧者切結書」
(附件六)

2

3

4

1



特殊需求學生實際照顧者切結書

特教法第２０條修正說明

因應實務上法定代理人因特殊事由不能或
難以行使親權或監護權，如行方不明、入
監服刑、家暴等情事，須由他人或安置機
構代為提供特殊教育學生之日常照顧，爰
增列得經實際照顧者同意，鑑定後予以安
置，並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

2

3

4

1



特殊需求學生實際照顧者切結書

特教法第６條修正說明

對於實際照顧者之認定，參照孩童家庭防
疫補貼之作法，得由實際照顧者檢具學生
或幼兒之戶籍謄本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個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或居留證影本，及
足以證明個人為學生或幼兒實際照顧者之
文件或切結書，並送幼兒或學生就讀之幼
兒園或各級學校認定。

2

3

4

1



放棄特教身分同意書

1. 若勾選「立即放棄」請學
校於特通網接收日接收後
移除身分。

2. 若勾選「維持特教服務至
該學期止」請依公文接收
日期至特通網接收後移除
身分。

2

3

4

1



巡迴輔導服務結案同意書

1. 若學生仍有接受其他特教
服務會移除該巡輔班型。

2. 若學生需提出確認障礙類
別申請，巡輔結案同意書
請用附件上傳。

3. 若學生已無特教服務需求，
於特通網接收日接收後移
除身分。

2

3

4

1



申請鑑定證明同意書

國三一年內通過鑑定之學
生欲申請鑑定證明者請使
用該份同意書

請勿使用「申請鑑定安置
同意書」

2

3

4

1



放棄鑑定安置聲明書

初評會議前放棄
鑑定申請

請使用該份表件

2

3

4

1



放棄鑑定安置結果聲明書

初評會議後(已有初評決議)
放棄鑑定申請

請使用該份表件

2

3

4

1



綜合評估報告

請填寫學生基本資料，
若有需要可以自行補充
說明

2

3

4

1



綜合評估報告

請將醫院診斷證明、
用藥紀錄及心理衡
鑑內容摘要填入表
格中，並將檔案上
傳至鑑安網

2

3

4

1



綜合評估報告

補充說明：若國一學生曾在小學有特教身分，但小六
跨階段為非特教生，可在該欄位補充說明為何國中尚
未提供學習扶助之原因

2

3

4

1



綜合評估報告

【新提報鑑定/轉換障別】
依學生現況能力填寫，若學生在該向度有困難請舉實際
例子說明（各障別之綜合評估報告設計有些許不同）

2

3

4

1



綜合評估報告

【重新評估/跨教育階段】
針對有改變情況的項目增加說明學生的變化
針對核心困難舉例說明

2

3

4

1



綜合評估報告

1. 成績提供為班平均或班排名擇一，「班平均」優先
2. 盡量提供可以與同儕比對之成績，若有學生原班定

期評量成績為佳(以便了解是否有顯著落後於同儕)
3. 評量調整方式請依實際狀況勾選

2

3

4

1



綜合評估報告

量化測驗資訊請
依需求檢附

未使用之表格請
刪除

2

3

4

1



綜合評估報告

請學校鑑評人員完整提供
資料並檢核勾選是否符合
鑑定基準

覆核學校鑑評人員請協助
確認測驗資料及相關內容
正確性與完整性後簽名或
核章(若校內僅有一位鑑評
人員可備註說明)

最後由特教承辦人簽名或
核章

2

3

4

1



第四部份

附件之補充說明

2

3

4

1



重新安置不同屬性班別學校聯繫紀錄

新增第4點

若學生為新年度安
置特教班者，無須
檢附本表，統一依
google距離分發
入學

2

3

4

1



情緒行為障礙巡迴輔導班個案申請服務流程

請聯繫特教
資源中心輔
導服務組申
請情巡教師
到校參與個
案會議評估

2

3

4

1



2

3

4

1

提出「重新安置」
之鑑定申請

鑑定通過後轉出學校
至特通網接收學生

兩校連繫確認
轉學相關事宜

轉學流程圖-市內不同班型轉學



2

3

4

1

鑑定通過後轉出學校
至特通網接收學生

兩校連繫確認
轉學相關事宜

轉學流程圖-市內同班型轉學

轉出學校函文
正本：轉入學校

副本：特教科＋鑑定中心



2

3

4

1

轉出學校函文
正本：特教科

特通網轉銜
異動

兩校連繫確認
轉學相關事宜

特教科函文
正本：外縣市教育局（處）或國教署

副本：轉出學校＋鑑定中心

轉學流程圖-外縣市學校轉學

小六誇階段需檢附鑑定
清冊與最新戶籍資料



常見問題Q&A

1. 若學生原本通過之障別為學習障礙，欲更改為自閉症應該
要申請的類型是?綜合評估報告使用的表件是?

A：本次申請類型為「B重新評估->確認障礙類別」
使用自閉症類的【新提報鑑定轉換障別】之表件

※原則：只要障礙類別有更改皆需使用【轉換障別】之表件，提供更
充足的資料讓初評老師來進行研判

2

3

4

1



常見問題Q&A

2. 學生已持有自閉症確診證明，為什麼初評老師還讓學校提
供自閉症訪談表及檢核表?

A：可能是學校所提供的綜合評估報告描述讓初評老師難
以看出學生學習及生活適應的困難，故希望學校可以
提供更多的佐證資料、實際例子來協助研判

2

3

4

1



補充說明-綜合評估報告現況描述

現況描述應該怎麼寫?
2

3

4

1

參考«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 描述學生現況，可以多舉實際例子說明學生的「困難」
• 可多描述與同儕相比的情況，學生實際的表現是?

→為什麼你會覺得學生是○○障礙?



補充說明-綜合評估報告現況描述

舉例-自閉症類1

2

3

4

1

1.社會化
及情緒行
為能力

人際關係
與同儕無異
稍微落後
明顯落後

人際互動不佳，沒什麼朋友

環境適應
與同儕無異
稍微落後
明顯落後

到新環境會感到焦慮

情緒管理
與同儕無異
稍微落後
明顯落後

生氣時會大吼大叫

行為管理
與同儕無異
稍微落後
明顯落後

無法配合老師指令



補充說明-綜合評估報告現況描述

舉例-自閉症類2

2

3

4

1

1.社會化
及情緒行
為能力

人際關係
與同儕無異
稍微落後
明顯落後

與同學互動的時候眼神難以注視對
方，總是說自己喜歡的話題，如:

火車話題。談論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時會一直不停地說，就算同學表現
出不感興趣的樣子也會繼續說，在
班上較難以跟同學建立友好關係

環境適應
與同儕無異
稍微落後
明顯落後

到陌生環境會感到焦慮，例如:去
到新的音樂教室上課時會焦慮，會
有自言自語、走來走去的狀況



補充說明-綜合評估報告現況描述

舉例-自閉症類2

2

3

4

1

1.社會化
及情緒行
為能力

情緒管理
與同儕無異
稍微落後
明顯落後

學生生氣時會大吼大叫，偶爾會有
摔東西的行為出現。近期因為寫學
習單的時候答案寫錯被老師糾正後
而有情緒，在國文課時大吼大叫，
後續有請學生至冷靜角先休息

行為管理
與同儕無異
稍微落後
明顯落後

上課時容易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
老師下達指令後較難以配合跟著同
學一起從事課堂活動。上課時老師
請學生將畫畫本收起的時候學生難
以配合，經常有情緒出現



CREDITS: This presentation template was created by Slidesgo, including icons 

by Flaticon, and infographics & images by Freepik.

Thanks

感謝聆聽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致電詢問

電話：2624900＃52、53
信箱：k3737646@gmail.com

說明會回饋單

http://bit.ly/2Tynxth
http://bit.ly/2TyoMsr
http://bit.ly/2TtBDfr

